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敦化市福兴粮油股份有限公司 

关于原董事、副总经理涉嫌职务侵占案相关

进展公告 

 

 

 

 

 

一、基本情况 

敦化市福兴粮油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公司”）所报案的公

司原董事、副总经理李志民涉嫌职务侵占一案已于 2021 年 3 月 3

日受理。 

公司于近日收到公安机关转送的《吉林省敦化市人民法院刑事

判决书》（（2021）吉 2403 刑初 315 号）（以下简称“刑事判决书”），

根据刑事判决书，吉林省敦化市人民检察院以敦检一部刑诉【2021】

Z217 号起诉书指控被告人李志民犯职务侵占罪、诈骗罪，于 2021

年 9 月 2 日提起公诉，敦化市人民法院于 2021 年 12 月 20 日作出刑

事判决。根据刑事判决书，被告人李志民犯职务侵占罪、诈骗罪，

被判处有期徒十四年，并处罚金人民币 20 万元；责令被告人李志民

于判决生效后立即退赔公司人民币 519.36 万元。 

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、准确和完

整，没有虚假记载、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，并对其内容的真

实性、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法律责任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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董事会秘书夏莉莉收到前述刑事判决书后已向董事会提交，董

事会现已获悉此事。 

二、对公司的影响 

目前，公司业务运作保持正常，该涉嫌职务侵占事项暂未对公

司的日常经营带来重大影响。对被挪用侵占的相关款项，公司将根

据刑事判决书相关结果咨询法律专业机构意见并采取措施积极维护

公司合法权益，公司将根据后续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。 

三、备查文件 

《吉林省敦化市人民法院刑事判决书》 

 

 

 

 

敦化市福兴粮油股份有限公司 

董事会 

2022年 5 月 24日 


